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選讀輔系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性別 
□ 男 

□ 女 

現就讀院

系級 學院                   系            組     年    班 

擬申請輔

系院系 學院                   系             組 

附件 歷年成績表或依各申請輔系所訂之審查標準（條件）附繳 

申請人 

簽 章 
 

聯絡 

電話 
 

>>>>>>表格各項資料須詳細填寫並經現讀系及擬申請輔系審查後送教學業務組辦理 
審                查                結                果 

(1)申請者之現就讀院系審查 

導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意見： 
□具有選讀輔系能力 
□不具有選讀輔系能力 
□其他：                  

審查意見： 
□具有選讀輔系能力 
□不具有選讀輔系能力 
□其他：                   

 

(2)擬申請修讀之輔系審查 

承辦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申請者符合修讀本系為輔系

之條件 

申請者不符合修讀本系為輔

系之條件 

審查意見： 
□同意選讀本系為輔系 
□不同意選讀本系為輔系 

□其他：                   

 

(3)教務處 

教學業務組承辦人 教學業務組組長 教務長 

   

註：1. 各系學生得自二年級起至四年級第一學期，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相同學制性質不同

學系為輔系。 
    2.本申請單應經本系及輔系系主任同意後送交教學業務組彙整，再經教務長簽准後，始得

藉加退選辦理選修輔系課程；若輔系選修課程人數太多而需另外開班者，應另繳交學分

費，學分費收費標準依教育部之規定訂定之。 

3.主系之導師請輔導 貴系學生，並評估學生修讀輔系之能力。 

4.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各系學士學位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 


